
信息披露2727 2025年4月28日 星期一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301269 证券简称：华大九天 公告编号：2025-016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 109,478,790.34元，母公司 2024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189,960,304.66元。以母公司

2024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基数，提取该年度法定盈余公积 18,996,030.47元后，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346,234,258.95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896,774,915.10元，按照合并报表

和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原则，公司2024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346,234,258.95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给予投资者稳定、合理回报的指导意见，在符合利润分

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为持续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共同分享公司发展的

经营成果，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后

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定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542,941,768.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1.50元

（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81,441,265.20元。本年度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上述分

配后，公司剩余可供分配利润结转到以后年度分配。

若在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的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

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二、利润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等规定，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与公司实际情

况相匹配，充分考虑了对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有利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本次利润

分配方案具备合法性、合规性。

三、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说明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监事会认

为：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对于分红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股利分

配政策，充分考虑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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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规定，北京华大九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51号）核准，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采用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8,588,354股，发行价格为每股32.69元。截止

2022年7月25日，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8,588,354股，募集资金总额3,
549,753,292.26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83,727,753.82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466,025,538.44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22]第14-00015号的验资报告。

（二）累计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1,521,039,476.44元，其中存放在募集

资金专户的活期存款 351,039,476.44元，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及定期存款、单位大额存单共计 1,170,
000,000.00元。明细如下表：

单位：元
序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
募集资金使用

其中：1.电路仿真及数字分析优化EDA工具升级项目
2.数字设计综合及验证EDA工具开发项目

3.面向特定类型芯片设计的EDA工具开发项目
4.模拟设计及验证EDA工具升级项目

5.补充流动资金
结余取出
利息收入

手续费支出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其中：银行结构性存款及定期存款、单位大额存单
银行活期存款

金额
3,466,025,538.44
2,072,110,194.96
517,643,378.40
506,015,390.64
357,578,011.34
201,783,476.34
489,089,938.24

127,154,869.04
30,736.08

1,521,039,476.44
1,170,000,000.00
351,039,476.44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了《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2022年8月，公司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包括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大九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华

大九天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华大九天科技有限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及保荐人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

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成华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福田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立路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立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福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成华支行

合计

银行账户

121939286010826

8111001012200842194
755947428910707

1101040160001425593
321700100100075759
1101040160001425593

121939286010826

321700100100075759

755947428910707
8111001012200842194

2024年末余额

53,015,503.27

46,606,427.64
40,046,801.31
201,955,876.96
9,414,867.26

100,000,000.00

20,000,000.00

950,000,000.00

60,000,000.00
40,000,000.00

1,521,039,476.44

备注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定期存
款、单位大额存单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二）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1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

（含超募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的保本型产品，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前述

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117,0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委托方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大九天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华大九天科技有
限公司

成都华大九天科技有
限公司

受托方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立路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立路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立路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立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福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成华支行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定期存款

单位大额存
单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
型

保本浮动收益
型

保本浮动收益
型

保本固定收益
型

保本固定收益
型

保本浮动收益
型

保本浮动收益
型

保本浮动收益
型

保本浮动收益
型

产 品 金 额（万
元）

5,000.00

5,000.00

2,000.00

5,000.00

30,000.00

5,000.00

55,000.00

6,000.00

4,000.00

起息日

2024/12/4

2024/12/18

2024/12/4

2024/12/4

2024/12/4

2024/12/4

2024/12/18

2024/12/9

2024/12/9

到期日

2025/3/6

2025/3/18

2025/3/6

2025/3/8

2025/3/4

2025/3/4

2025/1/26

2025/3/11

2025/3/12

预期年化收益
率

1.1%/2.4%/
2.6%

1.1%/2.25%/
2.45%

1.75%/2.0%

1.3%

1.35%

1.3%/2.1%

1.3%/1.6%

1.30%/2.0%

1.05%/2.05%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之情况说明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

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电路仿真及数字分析优化
EDA工具升级项目

数字设计综合及验证 EDA
工具开发项目

面向特定类型芯片设计的
EDA工具开发项目

模拟设计及验证 EDA 工具
升级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暂未确定用途的超额募集资
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情况进展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50,
738.15

56,
701.87

43,
303.75

29,
365.46

75,
000.00

91,
493.32

346,
602.55

354,975.33

0.00
0.00
0.00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50,738.15

56,701.87

43,303.75

29,365.46

75,000.00

91,493.32

346,
602.55

2024年3月26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
资规模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结合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
进度，将“电路仿真及数字分析优化EDA工具升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
调整为2024年12月31日，“模拟设计及验证EDA工具升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时间调整为2025年12月31日，“面向特定类型芯片设计的EDA工具开发项目”和

“数字设计综合及验证EDA工具开发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为2025年
9月30日。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在公司主营业务基础
上，为满足市场需求，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特点确定的投资计划。项目主
要实施内容包括扩展产品线、功能优化与技术升级、产业化推广等，从而增强公司技
术积累和竞争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并致力于填补部分国产EDA工具领域空白，
打破国外产品对该领域的垄断，提升国产EDA的替代能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受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发展变化等外部环境影响，市场对公司产品需求旺盛，
依赖性增强，对产品功能的完备性、性能的卓越性、产品线种类的丰富性提出更高要
求。因此，公司一方面对部分已有产品进行了结构优化、算法优化、功能增加等操
作，加大产品打磨周期及力度，提升产品实用化水平；另一方面不断开发新产品，填
补空白应用领域。此外，部分产品与工艺紧密相关，受先进工艺自身成熟度不断迭
代的影响较大。经公司谨慎研究论证，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完成的时间进行适

当调整。
无

公司超募资金总额91,493.32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尚未确定用途。
无
无

公司于2022年11月22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49,128.00万元，其中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47,854.73万元，以自筹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人民币1,
273.27万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2年11月22日出具了《北京华大
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的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2]第14-00138号）。
无

不适用

本年度投
入金额

11,754.48

16,832.76

11,773.23

7,979.34

48,908.99

97,248.80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51,764.34

50,601.54

35,757.80

20,178.35

48,908.99

207,
211.0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3) ＝

(2)/(1)

102.02

89.24

82.57

68.71

65.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2024年11

月
2025 年 9

月
2025 年 9

月
2025年12

月

不适用

97,248.80

207,211.02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否

否

否

否

否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152,103.95万元，其中，存放在
募集资金专户的活期存款35,103.95万元，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及定期存款、单位大

额存单共计117,000万元。公司将继续按照计划投入募投项目。
无

证券代码：301269 证券简称：华大九天 公告编号：2025-018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经营计划的安排，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拟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75,0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用于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在银行办理各种融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票据、

专项贷款等。授信额度有效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

循环使用。利率为同期市场利率，担保方式为信用保证。根据银行最终审批结果，如果授信事项涉及

抵押、对外担保等，公司将根据抵押、对外担保等事项的具体情况，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的

审批权限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后实施。

以上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使用金额将依据公司实际

经营需要确定。以上综合授信事宜及其项下不超过30,000万元的具体借款事宜通过该议案授权董事

长具体办理和签署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301269 证券简称：华大九天 公告编号：2025-019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大九天”）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了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刘伟平、郑波、张尼、阳元江、张帅回避表决。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5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一）购销商品、产品及提供和接受服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

关联人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

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有限
公司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苏州华太电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奕斯伟计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企业

中国电子集团及其下属企
业

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
司

上海阿卡思微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无锡亚科鸿禹电子有限公
司

北京智芯仿真科技有限公
司

珠海市睿晶聚源科技有限
公司

关联交易内容

软硬件销售、服务

软硬件销售、服务

软硬件销售、服务

软硬件销售、服务

软硬件销售、服务

软硬件销售、服务

软硬件销售、服务

软硬件销售、服务

软硬件销售、服务

软硬件销售、服务

软硬件销售、服务

房租、物业、水电费、
投标费用、测试服务

费等

委托开发费

委托开发费、代理软
件许可

代理软件许可

代理软件许可

代理软件许可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
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4,500.00

3,500.00

100.00

300.00

300.00

700.00

100.00

150.00

200.00

100.00

100.00

2,000.00

5,000.00

600.00

100.00

100.00

1,000.00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0.00

0.00

0.00

110.00

0.00

146.31

0.00

0.00

0.00

0.00

0.00

129.63

684.53

0.00

0.00

0.00

100.83

2024 年度发生金
额

1,503.08

0.00

0.00

0.00

0.00

146.31

26.55

0.00

0.00

0.00

0.00

499.27

3,047.84

291.26

0.00

10.00

0.00

（二）其他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其他关联交易

关联人

中国电子集团及其下属企
业

关联交易内容

保理相关业务注
1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20,000.00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0.00

2024 年度发生金
额

0.00

注1：关联交易内容预计包括保理、利息支出、贴现以及其他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金融服务等。

二、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如有）

关联人

中国电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企业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苏州华太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产业创
新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智芯仿真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阿卡思微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1、公司与关联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业务开展情况和市场需求及价格进行的初步判断，以可
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

2、公司与关联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市场因素导致公
司与关联方交易的差异。

3、公司2024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
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与关联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根据可能发生的业务上限金额进行的预计，市场因素导致实际
双方交易发生额与原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以上行为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公司2024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交易内容

软硬件销售、服务

软硬件销售、服务

软硬件销售、服务

软硬件销售、服务

软硬件销售、服务

房租、物业、水电费、投
标费用、测试服务费等

委托开发费

代理软件许可

委托开发费

2024 年 度 实 际 发
生金额

1,503.08

146.31

442.48

26.55

194.69注2

499.27

3,047.84

10.00注3

291.26注4

预计金额

4,500.00

700.00

500.00

200.00

0.00

2,500.00

4,000.00

0.00

0.00

实际发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1.23%

0.12%

0.36%

0.02%

0.16%

2.42%

14.79%

0.05%

1.41%

注2：公司在2024年初进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未预计向关联方南京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产业创

新中心有限公司销售软硬件及服务。随着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与南京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产业

创新中心有限公司2024年内发生关联销售共计194.69万元，关联交易公允、合理，且交易金额较小，

未达到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标准。

注3：公司在2024年初进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未预计向关联方北京智芯仿真科技有限公司采

购代理软件许可。随着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与北京智芯仿真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内发生关联

采购共计10.00万元，关联交易公允、合理，且交易金额较小，未达到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标准。

注4：公司在2024年初进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未预计向关联方上海阿卡思微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采购委托开发服务。随着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与上海阿卡思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2024年内

发生关联采购共计291.26万元，关联交易公允、合理，且交易金额较小，未达到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

标准。

三、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0249W
（3）成立时间：1989年5月26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甲1号楼19层

（5）法定代表人：曾毅

（6）注册资本：1,848,225.199664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电子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电子应用产品与应用系

统、电子专用设备、配套产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制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应用系统工程、建筑

工程、通讯工程、水处理工程的总承包与组织管理；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房地产开发、

经营；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像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服装的销售；承办展览；房屋修缮

业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及转让；家用电器的维修和销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6月30日，中国电子集团合并报表总资产为4,488.20
亿元，净资产为1,732.51亿元；2024年上半年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为1,270.97亿元，净利润为27.31亿

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电子集团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电子集团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和支付

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

障。

（二）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585293872N
（3）成立时间：2011年11月18日

（4）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纪念路500号5幢202室

（5）法定代表人：谢文录

（6）注册资本：40,084.9367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

品销售；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报表总资产为138,859.9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21,521.55万元；2024年合并报表

营业总收入为65,181.6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20,545.85万元。（来源于上海安路信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的2024年度业绩快报，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集团控制的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的

联营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的规定，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

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构成关联方，认定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

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良

好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

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73369432Y
（3）成立时间：2005年4月6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9号院8号楼1至5层101
（5）法定代表人：何卫

（6）注册资本：66,412.4105万元

（7）主营业务：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电信设备、手持移动终端的研发；委

托加工生产、销售自行研发的产品；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9月30日，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表总

资产为181.63亿元，净资产为159.97亿元；2024年9月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为56.50亿元，净利润为8.32
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非独立董事张帅于2023年6月辞任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董事的法人视为公司关联人，认定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4年6月为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良

好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四）苏州华太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华太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552457543X
（3）成立时间：2010年3月16日

（4）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328号创意产业园10-
1F

（5）法定代表人：张耀辉

（6）注册资本：38,473.6371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物联网感知技术开发与集成，电子、集成电路、网络等领域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与技术服务；电子材料、半导体工艺、半导体器件设计、开发与销售；集成电路设计、开发与销

售；软硬件设计、开发与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机械

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因交易对方财务数据保密，无法取得。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非独立董事张帅同时在苏州华太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于2025年1月卸任），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认定苏州华太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

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苏州华太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

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五）南京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京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1YHKQB2C
（3）成立时间：2019年6月10日

（4）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星火路17号创智大厦B座518室

（5）法定代表人：陈刚

（6）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集成电路设计及相关软件的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推广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系统产

品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销售；集成电路技术培训服务；集成电路及系统的测试、验证服务；提

供公共技术平台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产品销售；软件设计；产品

设计；计算机系统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南京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产业创新

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687.65万元，净资产为7,047.73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为943.40万元，净利润

为-2,145.15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京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为深圳亿方联创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深圳亿

方联创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联营企业，认定南京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

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南京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良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六）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262JBM9F
（3）成立时间：2021年5月19日

（4）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16号二层B214室

（5）法定代表人：张一平

（6）注册资本：623.82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

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5,209.26万元，净资产为4,812.93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为2,046.10万元，净利润为60.25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为公司的联营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

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七）北京智芯仿真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智芯仿真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PEY33T
（3）成立时间：2019年12月20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孵化器1号楼B、C座一层1105-1106室

（5）法定代表人：唐章宏

（6）注册资本：1376.6892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仿真软件、EDA软件、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教育咨询（中介服务除外）；市场调查；翻译服务；销售计算机、软

件及辅助设备（不得从事实体店铺经营）；租赁计算机。（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北京智芯仿真科技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779.32万元，净资产为489.60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为255.90万元，净利润为157.58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智芯仿真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联营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智芯仿真科技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

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八）上海阿卡思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阿卡思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4JDX35
（3）成立时间：2020年5月21日

（4）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集创路200号、银冬路491号1幢110室

（5）法定代表人：袁健

（6）注册资本：1,600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从事微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软

件开发，软件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的设计、研发、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上海阿卡思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合并报表总资产为504.75万元，净资产为-2,383.58万元；2024年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为629.30万元，净

利润为-2,020.88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阿卡思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的联营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上海阿卡思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

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九）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H9HD02E
（3）成立时间：2017年11月15日

（4）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云水路600号

（5）法定代表人：孙劼

（6）注册资本：1690740.3918万元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因交易对方财务数据保密，无法取得。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集团的联营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13号》的规定，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

企业构成关联方，认定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

约具有法律保障。

（十）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073180230
（3）成立时间：1988年10月04日

（4）注册地址：上海市虹漕路385号

（5）法定代表人：孙劼

（6）注册资本：153422.7万元

（7）主营业务：集成电路和半导体芯片的制造、针测、封装、测试及相关服务；与集成电路有关的开

发、设计服务、技术服务与咨询、光掩膜制造；在国内外销售公司产品及就公司产品提供售后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因交易对方财务数据保密，无法取得。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集团的联营企业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的规定，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

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构成关联方，认定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为

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

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十一）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400MA6XM1019E
（3）成立时间：2015年11月13日

（4）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高科一路1号

（5）法定代表人：薛首文

（6）注册资本：1424727万元

（7）主营业务：TFT-LCD面板和模组、液晶显示器、电视机、移动终端、平板显示专用设备、仪器仪

表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

产销售、策划、咨询、代理；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因交易对方财务数据保密，无法取得。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集团的联营企业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的规定，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

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构成关联方，认定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公

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

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十二）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3004579939
（3）成立时间：2014年8月21日

（4）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区信安创业广场5号楼

（5）法定代表人：刘眉玄

（6）注册资本：74906.370788万元

（7）主营业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信息系统设计、集成、生产、测试和销售；计算机软件设计、开发

和销售；集成电路设计服务和计算机软件开发服务；信息系统工程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因交易对方财务数据保密，无法取得。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集团控制的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联营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的规定，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

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构成关联方，认定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

具有法律保障。

（十三）北京奕斯伟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奕斯伟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MT7522
（3）成立时间：2019年9月24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街18号院3号楼1层101室

（5）法定代表人：米鹏

（6）注册资本：202,020.977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

发；软件销售；专业设计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金属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

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设计；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输变配电监测控制

设备制造；输变配电监测控制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因交易对方财务数据保密，无法取得。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非独立董事张帅同时在北京奕斯伟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认定北京奕斯伟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奕斯伟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

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十四）湖南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055825130A
（3）成立时间：2012年10月24日

（4）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东方红街道东方红北路601号湖南媒体艺术产业园A5栋

（5）法定代表人：黄嵩人

（6）注册资本：5,314.655173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电子技术、电子产品、物联网技术的研发；集成电路设计；电子产品生产；电子技术

转让；电子产品服务；电子产品销售；电子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从事P2P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资管及跨界从

事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交易、ICO、非法外汇等互联网金融业务）

（8）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因交易对方财务数据保密，无法取得。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监事王博同时在湖南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认定湖南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湖南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

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十五）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61500443T
（3）成立时间：2010年9月6日

（4）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平山社区留仙大道1213号众冠红花岭工业南区2区4、8栋

1层-3层及4栋4层

（5）法定代表人：孙成思

（6）注册资本：43124.0342万元

（7）主营业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大规模集成电路、嵌入式存储、移动存储、其他数码电子产品的研发、测试、生产、

销售。

（8）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报表总资产为793,151.8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244,789.71万元；2024年合并报表

营业总收入为670,445.6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7,567.14万元。（来源于深圳佰维存

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的2024年度业绩快报，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非独立董事张帅同时在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认定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良

好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

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十六）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769869338K
（3）成立时间：2005年1月31日

（4）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江韵路258号

（5）法定代表人：吕宝利

（6）注册资本：41000万元

（7）主营业务：开发、设计通讯网络集成电路芯片和通讯网络系统及软件；研发生产芯片、以太网

交换机；销售本公司所生产及开发的产品并提供相关的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报表总资产为266,211.1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233,301.68万元；2024年合并报表营业

总收入为108,182.6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853.12万元。（来源于苏州盛科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披露的2024年度业绩快报，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非独立董事张帅于2024年8月卸任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董事的法人视为公司关联人，认定苏州

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此外，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集团控制的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

限公司的联营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的规定，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

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构成关联方，认定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为公

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良好履

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

约具有法律保障。

（十七）无锡亚科鸿禹电子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无锡亚科鸿禹电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5MA24N9DA9P
（3）成立时间：2020年12月25日

（4）注册地址：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丹山路66号兖矿信达大厦A1208
（5）法定代表人：闫宇暾

（6）注册资本：2756.3519万元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专业设计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

务；软件销售；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电子专

用材料研发；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

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无锡亚科鸿禹电子有限公司合并

报表总资产为11,625.45万元，净资产为744.13万元；2024年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为7,081.89万元，净利

润为-3,892.35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锡亚科鸿禹电子有限公司为公司的联营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无锡亚科鸿禹电子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

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十八）珠海市睿晶聚源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珠海市睿晶聚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2U5NXP
（3）成立时间：2017年11月29日

（4）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大学路101号3栋302
（5）法定代表人：HU BIN
（6）注册资本：257.7778万元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软

件销售；软件外包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集成电路芯

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珠海市睿晶聚源科技有限公司合

并报表总资产为2,260.35万元，净资产为1,780.74万元；2024年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为817.68万元，净利

润为-472.12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珠海市睿晶聚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联营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珠海市睿晶聚源科技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

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四、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人购买商品及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服务、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及提供服务以及其他关联交易，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原则，并结合市场价格进行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业务开

展情况与相关关联人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五、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有利于共享资源、优化公司资产配置，在

配合公司主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及效益。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及独立性产生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公司业务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与上述关联人之间

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该类关联交易，公司亦不会对关联人

形成较大的依赖。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根据可能发生的业务上限金额

进行的预计，市场因素导致实际双方交易发生额与原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以上行为均属于正常经营行

为。公司2024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方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公司日常经营和

企业发展密切相关，保障了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略。关联交易价格按

照市场价格执行，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因此，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

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华大九天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程序。上述事项及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华大九天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